
香港政府與夜總會、卡拉ＯＫ、酒吧、麻雀會等經營者營商聯絡小組第四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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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錄 
 
1. 樓上非法經營問題 
 

業界之提問： 
業界關注銅鑼灣白沙道附近的樓上非法經營食肆及酒吧的情況，表示會影響合法食肆的

生意。某些非法經營食肆的招牌更能清晰地從街上看見。 
 

效率促進組之回應： 
效率促進組已迅速作出有關調查，並發現該區有 14 間懷疑是非法經營的食肆及酒吧。由

去年十一月至本年三月中，食環署及民政處已作出多次巡查，並對違規的食肆作出檢控。 
 

 警務處之回應： 
警務處表示該區 14 間懷疑非法經營的食肆及酒吧的其中六間已領有酒牌，警方巡查時未

有發現非法賣酒情況。 
 
2. 有關申請牌照逾一年的問題 

 
業界之提問： 
業界指出酒吧「Ingredient」的牌照申請因需要回復被拆去的傷殘廁所而被延誤至超過一

年，懷疑部門對牌照的處理不恰當。 
 
效率促進組之回應： 
效率促進組對該個案作出調查，發現部門對牌照的處理並沒有不恰當的地方，該酒吧在

遞交申請後 62 天已取得臨時牌照。 
 
效率促進組指出，根據記錄，該酒吧未能在一年內取得正式牌照是因為首四次消防檢驗

均未能達到標準，審批牌照的延誤與回復傷殘廁所無關。 
 

3. 因地址不一致令牌照申請延誤 
 
業界之提問： 
業界指出提交不一致的地址格式令牌照申請延誤。 
 
食環署之回應： 
食環署表示就經營者同一處所向食環署提交食肆牌照及卡拉 OK 場所許可證的申請時，

兩份申請表格上所填寫的地址卻有差異，食環署得悉後已與申請人跟進有關事宜。 
 
為減少類似情況發生，食環署表示已在卡拉 OK 場所許可證的申請表格加上提示，提醒

申請人在申請食肆內的卡拉 OK 場所許可證時應依據食肆牌照的地址。 
 

4. 有關圖則問題 
 
業界之提問： 
食環署退回發現有小問題的圖則，引致申請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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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之回應： 
如圖則問題只屬輕微錯漏(如欠大厦名稱)，又不會影響各有關部門的審批，食環署職員

會即場讓申請人修改或致電申請人稍後修改。 
 
若圖則模糊不清或未能提供足夠資料讓有關部門作出跟進，如圖則沒有比例、食物房或

座位間的位置沒有清楚顯示等，食環署會將圖則退回申請人以作修改及重新遞交申請。 
 
食環署正更新該署網上的「製備建議設計圖則指南」，並將列出設計圖則的常見欠妥之

處，讓申請人更能清晰掌握。食環署表示有關更新將於本年五月完成。 
(會後補充：上述更新已於本年四月尾完成。) 
 
效率促進組之回應： 
效率促進組表示「食肆申請牌照指南」正在進行翻譯，並會在稍後時間向飲食業界進行

諮詢。 
 

5. 有關通風圖則的轉介問題 
 

業界之提問： 
業界指出食環署沒有將圖則轉介至消防處，分區辦事處亦沒有將圖則轉介給牌照組，令

申請延誤。 
 
食環署之回應： 
食環署已就個案作出跟進，發現持牌人首次遞交的通風系統圖則出現問題，包括圖則模

糊及厨房的通風系統欠缺獨立運作等。食環署通知持牌人有關問題後，已收到更新圖則，

唯更新圖則上的通風系統仍未能達至要求，故食環署沒有將圖則轉介至消防處。於持牌

人遞交符合標準的通風圖則後，食環署已將圖則轉介至消防處，並已對該改裝工程作出

批核。 
 
另外，食環署表示，分區辦事處沒有即時將圖則轉介給牌照組跟進是因為同時又收到屋

宇署對改裝工程的意見，分區辦事處在通知持牌人有關意見後，已將其圖則轉介至牌照

組處理。 
 

6. 第三方參與消防安全審批咨詢進展 
 

消防處之匯報： 
有關第三方參與消防安全審批，消防處已於本年一月向業界作出初步諮詢，並收集了不

少意見。 
 
消防處在探討意見及對有關方案作出修改後，將會再諮詢業界意見。對於有關方案的法

例修改，消防處亦已訂立初步的時間表。 
 

7. 有關增加消防處人手 
 

消防處之匯報： 
消防處預計在本年十一月增加人手，希望能逐步縮減有關服務承諾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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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延長酒牌的有效期 
 

業界之提問： 
業界建議延長記錄良好及無爭議酒牌的有效期至一年以上。 
 
方便營商部之回應： 
食物業工作小組正在討論業界所提出的建議，但有關建議牽涉法例修改，需要時間實行。

方便營商部會向業界匯報有關進展。 
 

9. 有關違建工程引致的滲水問題 
 

A) 業界之提問： 
兩位經營者因樓上的違建工程而出現滲水問題，屋宇署已跟進多時但滲水問題仍未

得到解決。 
 

屋宇署之回應： 
屋宇署解釋，僭建組根據其違建工程政策，認為其中一位經營者樓上的違建工程問

題並未構成即時危險，故未有對其違建工程發出清拆要求。 
 
食環署之回應： 
食環署表示，由屋宇署和食環署合辦的聯合辦事處人員早前曾到第一位經營者的處

所作色水測試，並未發現有滲水情況。之後亦獲通知在該處所有另一位置滲水，聯

合辦事處正跟進個案。 
 
聯合辦事處亦曾到另一位經營者的處所作色水測試，証實樓上的污水管有破損。由

於有關業主於修理污水管後，處所仍出現滲水情況，聯合辦事處正繼續跟進個案。 
 
食環署表示以上個案目前皆未能完全確定滲水的源頭。就經營者有關展開民事訴訟

及要求提供有關資料的提問，政府會就個別個案作適當跟進。 
 
效率促進組之回應： 
效率促進組指出，滲水問題影響所有巿民，並非只限於商界，聯合辦事處亦需要處

理全港的私人樓宇。香港因滲水問題而被影響的住戶眾多，政府在資源上必須有適

當的分配。效率促進組會向聯合辦事處反映對有關個案的關注。 
 
B) 業界之提問： 
 業界建議聯合辦事處考慮用更有效的滲水測試方法代替色水測試。 
 

食環署之回應： 
食環署表示色水測試簡單而有效，能找出排水渠管及地台防水設施的破損狀況，有

效協助執法人員掌握滲水源頭的證據，是目前最適合使用，並廣為公眾接受的非破

壞式測試方法。 
 

10. 有關控煙辦公室問題 
 
A) 業界之提問： 

經營者的場所已張貼「暫緩禁煙」的有關標貼，控煙辦公室 (控煙辦) 的網頁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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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列出「暫緩禁煙」的「合資格場所名單」，但警方在巡查時仍要求經營者出示控煙

辦的證明信件。 
 
警務處之回應： 
警方根據控煙辦「暫緩禁煙」的「合資格場所名單」巡查，巡查時會以處所內張貼

由控煙辦發出的「暫緩禁煙」標貼為有效證明，經營者毋須出示確認信。警方已於

本年 2 月 29 日再次提醒前線警員有關以上安排。 
 
方便營商部之回應： 
方便營商部表示控煙辦已確認警方的有關安排，並表示業界如成功申請「暫緩禁

煙」，控煙辦會將確認信連同「暫緩禁煙」標貼一併寄給業界。 
 
B) 業界之提問： 
 業界詢問在什麼情況下控煙辦的幫辦會在巡查時要求出示處所圖則。 
 

方便營商部： 
將聯絡控煙辦跟進有關問題。 

 
11. 有關酒牌附加條件問題 
 

 業界之提問： 
經營者表示其酒吧經營超過十多年，去年續牌時卻被警方在酒牌上加上人數限制的附加

條件。經營者表示有關部門在酒牌到期前才通知業界有關附加條件，由於當時酒牌即將

過期，經營者表示只能無奈地接受。 
 
經營者表示其酒吧雖然位於一樓，但可直接通往街外，人數計算是否應該比較寬鬆。 
 
警務處之回應： 
警方表示業界當時並沒有反對人數限制的附加條件。業界如擬對附加條件作出修改，可

向酒牌局申請並安排聆訊。若業界反對酒牌局的決定，可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

訴。 
 
效率促進組之回應： 
效率促進組表示由於有不少議員向政府反映樓上食肆對市民構成滋擾，故自 2006 年起，

酒牌局對樓上酒吧加以人數限制，該限制是根據走火通道及處所面積而作出計算。 
 
效率促進組表示這是近期政策，並非針對某一位經營者。 
 
屋宇署之回應： 
屋宇署表示如經營者不同意人數上限的數字，可向酒牌局提出理據並要求對人數上限作

出修改。 
 
屋宇署將在會後跟進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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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警方巡查事宜 
 
 A) 業界之提問： 

經營者表示其酒吧因警方的經常性巡查而被迫關閉，並指另一間酒吧比其酒吧發生

更多事故，但警方的巡查次數更少。經營者指受到不公平對待，並已找警察投訴科

作出跟進。 
 
另外，業界要求警方安排會議與經營者討論有關事宜。 
 
警務處之回應： 
一般而言，警方根據過往投訴及違規事件而決定巡查的次數。警方指出經營者所指

的酒吧亦曾因違規事件而遭檢控。警方對所有違例酒吧一視同仁，並無意打擊經營

者進行合法的商業活動。警方會安排會議簡介警方的查牌程序，但會議不會討論個

別事件。 
 

 B) 業界之提問： 
業界表示不同警員在巡查時有不同的處理手法，質疑警方是否欠缺清晰的內部指引。 
 
警務處之回應： 
警方作出巡查時可能是根據不同的情報及情況，因此巡查手法可能會有所不同，希

望業界能明白。 
 
 

會議至此結束。 
 
 
方便營商部 
二零零八年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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